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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9日下午，吴中区护林防火工作会议在区委党校召开。区护林防火指挥部全体成员、山区有关镇（场、街道）镇长（场长、主任）、分管领导、派出所所长、防火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81人参加会议。会上，区政府副区长、区护林防火指挥部总指挥沈觅同志作工作报告，在9月29日全区护林防火工作布置会对护林防火工作进行初步部署的基础上，进一步全面部署了今冬明春的护林防火工作，胥口、横泾、光福、林场四个镇（场、街道）进行了交流发言，区护林防火指挥部对2003—2004年度全区护林防火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各镇（场、街道）镇长（场长、主任）向薛峰区长递交了2004—2005年度护林防火责任状。
    会上，沈觅副区长总结了去冬今春吴中区护林防火工作取得的经验和吸取的教训，深刻分析了今冬明春护林防火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并对护林防火工作作了全面部署，明确了今冬明春吴中区护林防火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4]33号）精神，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针，强化火源和可燃物管理，加强基础设施和队伍建设，落实防火责任和各项制度，提高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的综合能力，确保不发生较大森林火灾。具体来说，首先，要着要抓好“二大工作”：一要坚持“预防为主”，认真落实各项防范措施。要求加强防火宣传教育、加强野外火源管理、大力清除林区可燃物、加强护林员落实。二要坚持“积极消灭”，继续加强设施装备和扑救队伍建设及森林火灾扑救预案完善。其次，要进一步强化“五项制度”：即要进一步强化行政领导负责制、进一步强化防火值班制度、进一步强化防火督查制度、进一步强化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强化部门齐抓共管制度。
    会议还要求：一是要统一思想，充分认清护林防火工作的艰巨性。针对吴中区出现的林区可燃物增多，火源管理日益困难，基础设施还较薄弱，扑救能力仍然不足，思想认识仍待提高，措施落实尚不完全，气候条件异常不利，火险等级持续偏高等新情况和新问题；要求各镇（场、街道）对护林防火工作的严峻性、危险性和艰巨性有充分的认识，思想上要有足够的准备，要牢固树立长期作战、艰苦作战和主动作战的思想。二是要明确责任，切实加强对护林防火工作的领导。要求各镇（场、街道）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护林防火行政领导负责制；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强化基础设施和物资装备建设；进一步增强部门协作，强化指挥部成员单位分工负责制；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强化依法治火的法制意识。三是要突出重点，认真落实护林防火工作的各项措施。具体措施上要求确保“四个到位”，即：确保防范措施落实到位，确保防、扑火队伍建设到位，确保隔离带的清理和建设到位，确保对防火工作督查到位。


